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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6007257  
主旨：檢送本市114學年度國民小學身心障礙在校學生鑑定及安置工作計畫1份，請協助  
公告並依期程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東新國小 東新國小各組室 特教組長 陳樹中 送陳/會 114/09/25 08:13:12  
擬辦：     
1.上網公告並在教師會議轉知級任老師旨揭計畫期程。     
2.依旨揭說明期程完成114學年度第1學期在校生鑑定安置作業。     
3.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東新國小 東新國小各組室 輔導主任 陳淑娥 送陳/會 114/09/25 11:03:17  
擬辦：     
1.上網公告並在教師會議轉知級任老師旨揭計畫期程。     
2.依旨揭說明期程完成114學年度第1學期在校生鑑定安置作業。     
3.陳閱後存查。   

3.東新國小 東新國小各組室 校長 李家旭 決行 114/09/25 12:07:10  
如擬   


